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通知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号：新昌阜交执运政〔2025〕0126号           
汪建渊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因你（单位）驾驶新ATD753（新疆野马通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）车辆涉嫌未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，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。未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三十三条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供《道路运输证》或其他有效证明。本机关依法于2025年9月1日对你（单位）采取了 扣押车辆 的行政强制措施，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案号：新昌阜交执运政〔2025〕0126号。
现因本案情况复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决定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至2025年10月30日。



   
阜康市交通运输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28日



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存根，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。）


